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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分委会管理办法 

 

第一条 经广东省医院协会批准，在省内地级市成立广东省医院协会医

院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分委会（以下分别简称“协会”、“专委会”、“分委会”）。 

第二条 分委会按《广东省医院协会专业委员会（分会）管理办法》和

《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管理实施细则》进行管理，本管

理办法补充有关要求。 

第三条 分委会名称为：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信息化专业委员 XX 分委

会。 

第四条 分委会应由当地三甲医院或卫生信息中心牵头组建，成立筹备

小组，提出拟任委员名单，向专委会提出成立分委会的申请报告，经专委

会报协会批准后成立。 

第五条 组建分委会，参与医院需在 10 家（含）以上，委员 20 人（含）

以上。可以多个地市联合成立分委会。 

第六条 分委会应按照协会、专委会有关管理规定和办法制定本分委会

的管理细则。 

第七条 分委会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常委数不超过委

员数的 1/3。 

第八条 分委会委员、常委和正副主委的条件须符合《广东省医院协会

专业委员会（分会）管理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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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分委会的主任委员应是专委会常委、副主任委员应是专委会委

员。 

第十条 分委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委和委员按《广东省医院协

会专业委员会（分会）管理办法》要求产生，报经专委会批准，任期 4年。 

第十一条 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和继续教育，积极推进本地区医院信息

化建设发展。积极参加协会和专委会组织的活动，加入专委会 Q 群，认真

组织委员、本地区医院同行参加专委会的年会（华南医院信息网络大会）

和年度医院信息化技术培训。 

第十二条 分委会委员委员必须按时出席每年一次的专委会全体委员

（扩大）会议，连续两年旷会或连续三年本人缺席的将解除委员资格。 

第十三条 分委会应定期召开会议，分委会的重要事项应向专委会报告，

每年 11 月底向专委会提交年度工作总结和明年工作计划。 

第十四条 分委会的经费可委托主委单位财务部门管理，或由协会财务

部门管理。分委会经费管理必须严格按照《广东省医院协会专业委员会（分

会）管理办法》和有关财务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分委会配发印章，并按《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信息化专业委

员会分委会印章管理规范》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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